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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９

股票简称：大龙地产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授权代表共

２

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９８

，

６２２

，

８８８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９８％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总经理彭泽海主持了会议，

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方式进行表决，经对提案进行审议，做出如下决

议：

一、通过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李绍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

２９８

，

６２２

，

８８８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１．０２

选举彭泽海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

２９８

，

６２２

，

８８８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１．０３

选举马志方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

２９８

，

６２２

，

８８８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１．０４

选举魏彩虹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

２９８

，

６２２

，

８８８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１．０５

选举黎建飞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

２９８

，

６２２

，

８８８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１．０６

选举杨运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

２９８

，

６２２

，

８８８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１．０７

选举崔也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

２９８

，

６２２

，

８８８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二、通过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０１

选举袁振东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票

２９８

，

６２２

，

８８８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２．０２

选举刘佳杰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票

２９８

，

６２２

，

８８８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选举邵宏伟为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袁振东、刘佳杰、邵宏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三、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

２９８

，

６２２

，

８８８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圣怀、谢发友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９

股票简称：大龙地产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名，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７

名，会议由董事李绍林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决定选举李绍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彭泽海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马志方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魏彩虹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冯国宾、马志方、顾光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一致。

独立董事黎建飞、杨运杰、崔也光就公司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

总监及副总经理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李绍林、杨运杰、马志方三位董事组成，

李绍林任主任委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黎建飞、马志方、崔也光三位董事组成，

黎建飞任主任委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杨运杰、黎建飞、彭泽海三位董

事组成，杨运杰任主任委员。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崔也光、杨运杰、魏彩虹三位董事组成，

崔也光任主任委员。

上述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１

、李绍林，男，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出生，毕业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高级经济师，现任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曾

任北京市燕东酒厂厂长；北京醇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副经理、纪检书记；北

京市泰丰现代农业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常务副经理；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经理。 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科技领导干部”、

“新中国成立

６０

周年北京市安全生产保障先进个人”等称号。

２

、彭泽海，男，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生，满族，中共党员，曾任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

建设开发总公司预算科科长、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起任公司总经理。

３

、马志方，男，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出生，经济师，曾任内蒙古东方万旗有限责任公

司办公室主任；宁城老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

４

、魏彩虹，女，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生，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会计师，曾任

北京裕中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 北京海达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计财部经

理； 北京海莲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起担任公司财务总

监。

５

、冯国宾，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生，历任北京市大龙房地产开发公司科长、北京市

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自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６

、顾光明，男，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出生，高级工程师。 历任铁道部电化局建筑处劳

动人事科科长、铁道部电化局建筑处工会主席、铁道部电化局建筑处副处长、

铁道部电化局建筑处处长、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总经理、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

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９

股票简称：大龙地产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监事

３

名，会

议由袁振东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

通过了如下决议：

选举袁振东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票：

３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袁振东先生简历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公告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９

股票简称：大龙地产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２％

以上，具体数据敬请关注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

报告。

３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３８

，

８７７

，

６１２．３６

元

每股收益：

０．８２

元

三、业绩预减主要原因

公司参与竞拍天竺

２２

号地块竞拍保证金

２

亿元被北京市国土局不予退

还，导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相比同期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数据以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披露数据为准， 提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７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以电话、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参与表决的情况

公司董事

７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代为出席董事

０

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会议形成的决议，董事对各项议案审议的情况和有关董事反对或弃权

的理由

１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子公司海南实业在海南昌江合作设立子公司

棋子湾置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００８

号公告。

２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广西子公司参股投资金川阳光城实业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００９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８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海南实业在海南昌江

合作设立子公司棋子湾置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为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为公司开展业务做准备，本公司子公司阳光城集团海南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实业”，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８０％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２０％

）拟与福建群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升置业”）分别出资

１４０００

万元、

６０００

万元在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合作设立阳光城（昌江）棋子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棋子湾置

业”）。

现将本次合作出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本次拟出资情况概述

１

、本次拟出资设立的棋子湾置业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阳光城（昌江）棋子湾置业有限公司（已经取得名称预先核准，最终名称以公司登记

机关核准为准）。

（

２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３

）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

阳光城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４０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７０％

，出资方式为货币；福建

群升置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３０％

，出资方式为货币。

以上出资依照章程约定两年内到资，首期出资

７０００

万元，其中海南实业首期出资

４９００

万元，群升置

业首期出资

２１００

万元。

（

４

）经营范围：依该公司章程约定。

（

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出资在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过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棋子湾置业另一出资方群升置业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３

、本次出资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棋子湾置业

７０％

的股权，根据棋子湾置业章程的规定，本公司在

棋子湾置业三名董事会中占有

２

名席位，群升置业占有

１

名席位。

二、棋子湾置业另一出资方基本情况介绍

福建群升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１１

日设立，注册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安南路

１８

号八一七旧城改

造二期工程

Ｆ１

号楼（群升商务中心）

１２

层，法定代表人：徐步升，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

群升置业与本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构成关联关系。

三、棋子湾置业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

本次出资事项将由出资各方在棋子湾置业章程中作出约定。 棋子湾置业章程的主要内容拟定如

下：

１

、公司名称：阳光城（昌江）棋子湾置业有限公司；

２

、住所：海南省昌江县石碌镇人民北路

２０９

号办公大楼

７０２

室；

３

、经营范围：依该公司章程约定；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其认缴

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５

、股东的出资数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下：

股东阳光城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１４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首期货币出资

４９００

万元，占认缴出资额的确

２４．５％

，余下的出资额于公司设立之日起两年内缴纳。

股东福建群升置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

６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首期货币出资

２１００

万元，占

认缴出资额的确

１０．５％

，余下的出资额于公司设立之日起两年内缴纳。

６

、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

３

人（阳光城集团海南实业有限公司

２

人，福建群升置业有限公司

１

人），由

股东会选举产生。 董事会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７

、公司设监事

１

人，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 监事会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８

、公司设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人员安排

根据棋子湾置业章程的规定，棋子湾置业设董事会，成员为三名，海南实业委派两名，群升置业委

派一名，其中董事长由海南实业委派的董事担任。

本公司和群升置业根据棋子湾置业运作需求，共同派出其他人员组成公司运作班子。

五、本次出资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资为适应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为公司在海南省昌江县开展业务做准备。

本次出资完成后，本公司子公司海南实业将持有棋子湾置业

７０％

的股权，海南实业在棋子湾置业三

名董事席位中，占有两名董事席位，棋子湾置业法定代表人由海南实业委派的董事担任。 棋子湾置业将

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单位。

六、备查文件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子公司参股投资金川阳光城

实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为适应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本公司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子公司”，本

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８０％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２０％

）与广

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金川”）、福建榕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榕云投资”）分别

出资在广西合作设立广西金川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川阳光城实业”）。

一、本次成立参股子公司的概况

１

、本次出资设立的合资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广西金川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已取得名称核准及营业执照）。

（

２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３

）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如下：

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首期出资人民币

４０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４０％

，出资方式为货币；广西

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首期出资人民币

４５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４５％

，出资方式为货币；福建榕云投

资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５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１５％

，出资方式为货币。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中的余额部分由全体股东在法定期期限内根据实际需要，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前缴

纳。

（

４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对房地产业、有色金属行业的投资；国内贸易。 （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

外，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资质后方可开展经营）

（

５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出资在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内。

金川阳光城实业的其它出资方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福建榕云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

联关系，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合资公司其它出资方的基本情况

１

、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是金川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住所：防城港市港口区渔万路

３９

号，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５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４８６

，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法定代表人：汪海洲，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

司，经营范围：镍、铜、钴、贵金属、无机化工产品、化学危险品、工程、起重机械设备以及化工、矿山、选

矿、冶炼、机械成套设备的生产销售（凡涉及许可证经营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

２

、福建榕云投资有限公司，住所：福州市台江区灜洲街道台江路

１０９

号元洪锦江花园

４＃

楼

５０３

室，营

业执照注册号：

３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７４０１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林有义，股东江妹妹、林有义，持股比

例分别为

９０％

和

１０％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对商业、工业、农业、能源业、矿业、有色金属

业、化工业、建筑业、旅游业、酒店的投资；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以上经营范围以登记机关核发的营

业执照记载项目为准，涉及许可审批的经营范围及期限以许可审批机关核定的为准）。

三、合资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概述

１

、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使下列职权：

（

１

）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２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

３

）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４

）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

５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

６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

（

７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

８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

９

）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

１０

）修改公司章程；

（

１１

）审议批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１２

）应当由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的其他事项。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

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２

、股东会会议作出第

１

条第（

１

）、（

５

）、（

７

）、（

９

）、（

１０

）、（

１１

）的决议，必须经代表全体股东通过。 股东

会会议作出关于其他事项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３

、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五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其中两名由股东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提

名的董事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两名由股东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一

名由股东福建榕云投资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候选人中选举产生。 若各方提名董事因辞职、罢免或其他

原因而产生空缺，则应由原提名方立即重新提名新董事，并经股东会改选，其他方应配合办理董事变更

手续。 董事长经董事会过半数选举，从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当选的董事中产生。 董事任期三年，

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会推选产生或罢免，变更时亦同。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董

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４

、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１

）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议报告工作；

（

２

）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

３

）审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

４

）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

５

）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

６

）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

７

）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

８

）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

９

）选举公司董事长；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

１０

）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担保、抵押、质押；

（

１１

）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

１２

）制订公司章程修改方案；

（

１３

）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

１４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

１５

）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董事会会议作出上述第（

３

）、（

６

）、（

７

）、（

１０

）的决议，必须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表决同意方为有效。 董

事会会议作出其他事项的决议，必须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董事表决同意方为有效。

５

、公司设总经理，由股东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提名候选人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公司设财务总监， 由股东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提名候选人并由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解

聘。

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６

、公司设监事会，成员三人，其中职工代表一人。

监事会设主席一人，由广西金川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提名并经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

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的，应当指定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

事会主席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四、本次出资的人员安排

本次出资完成后，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４０％

的股权，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阳光

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４０％

的股权。 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提名或委派

２

名合资公司董

事，委派

１

名合资公司监事，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提名总经理候选人并由合资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

或者解聘。

五、本次参股出资设立公司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资目的是为适应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 本次出资资金由本公司和阳光城集团广西有限公司

自筹，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本公司间接持有合资公司

４０％

的股权，根据合资公司章程及本次出资情况，

广西金川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未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告范围。

六、备查文件

１

、广西金川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２

、广西金川阳光城实业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１

、

９００９３３

证券简称：华新水泥、华新

Ｂ

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湖北房县钻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以

３

，

６８９

，

０３０．５０

元价格，

收购汉江水利水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汉江集团”）持有的湖北房县钻石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房县钻石”）

１１％

的股权；以

９

，

７２５

，

６２５．８７

元价格，收购自然人叶

金明持有的房县钻石

２９％

的股权；以

６

，

７０７

，

３２８．１９

元价格，收购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商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堰市人民商场”）持有的房县钻石

２０％

的股权、以

３

，

３５３

，

６６４．１０

元

价格，收购丹江口汉江众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江口众联投资”）持有的房县钻石

１０％

的股权。 合计以

２３

，

４７５

，

６４８．６７

元收购房县钻石

７０％

的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１１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批准。

●

本次交易完成后，房县钻石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与汉江集团、叶金明先生、十堰市人民商场、丹江口众联

投资签订协议，以

３

，

６８９

，

０３０．５０

元价格，收购汉江集团持有的房县钻石

１１％

的股权；以

９

，

７２５

，

６２５．８７

元价格，收购叶金明先生持有的房县钻石

２９％

的股权；以

６

，

７０７

，

３２８．１９

元价格，

收购十堰市人民商场持有的房县钻石

２０％

的股权、以

３

，

３５３

，

６６４．１０

元价格，收购丹江口众

联投资持有的房县钻石

１０％

的股权。合计以

２３

，

４７５

，

６４８．６７

元收购房县钻石

７０％

的股权。股

权转让后，汉江集团仍持有合资公司华新水泥（房县）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本公司持有华

新水泥（房县）有限公司

７０％

的股权。

２

、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１１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房县钻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１

、汉江水利水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丹江口市环形路

３

号；法定代表人：贺平；

注册资本：

１３７７３７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发供电、供水；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长江水

利委员会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 １１

月底，集团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９．０１

亿元，实现利润总额

２．８４

亿

元，实现税金

４．７７

亿元，总资产规模达

１０４．７

亿元。

２

、叶金明先生，住所：十堰市茅箭区东岳路

４３

号。 个人主要从事黄金制品销售。

３

、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十堰市人民北路

１

号；法定代表人：贾

国启；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日用百货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武汉武

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公司实现含税销售收入

８．２５

亿元，上缴税金

２６５３

万元。

４

、丹江口汉江众联投资有限公司，住所：丹江口市环形路

３

号；法定代表人：胡军 ；注

册资本：

１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项目投资、资本运作；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汉江

水利水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房县钻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湖北省房县化龙堰镇，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成立，拥有一

条

２５００Ｔ／Ｄ

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及其全资子公司丹江口钻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６０

万吨水泥粉磨站。注册资本金为

８０００

万元，其中汉江集团占

４１％

的股份，自然人叶金明占

２９％

的股份，十堰市人民商场占

２０％

股份，丹江口众联投资占

１０％

的股份。法定代表人：何晓

东先生；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水泥熟料生产销售，水泥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所需的辅助材

料。

汉江集团、叶金明先生、十堰市人民商场、丹江口众联投资等四家持有的房县钻石的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

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汉江集团、叶金明先生、十堰市人民商

场、丹江口众联投资均同意相互放弃对其它方转让房县钻石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房县钻石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的财务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计（大信鄂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６

号），房县钻石资产总额为

３７９

，

９４９

，

８３３．２２

元，负债总额为

３５７

，

３１３

，

１９２．２６

元， 所有者权益为

２２

，

６３６

，

６４０．９６

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实现营业收入为

１５９

，

４６０

，

２５６．３４

元、净利润为

－３５

，

３８６

，

２１６．８１

元。

（二）收购股权交易中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对于经审计确认的属于房县钻石生产、经营过程中合法、合理产生的，满足协议要求

的房县钻石债权、债务，本公司原则上予以全部接收。

对于交接基准日审计报告范围以外的债务、 或有负债、 担保等由房县钻石原股东负

责。

（三）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 审计报告账面显示房县钻石净资产价值

２２

，

６３６

，

６４０．９６

元，

交易标的

７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３

，

４７５

，

６４８．６７

元，溢价

７６３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的主要条款

１

、协议签署方：本公司（甲方）与汉江集团（乙方）、丹江口众联投资（丙方）、十堰市人

民商场（丁方）、叶金明先生（戊方）等四家签订。

２

、交易价格：

２３

，

４７５

，

６４８．６７

元。

３

、支付方式：（

１

）甲方于协议签署后

１０

日内支付

４００

万元定金。 若股权转让协议得以履

行，该笔定金自动转为首期转让价款。 （

２

）股权交割完成日后

７

个工作日内再支付转让价款

的

８０％

。 （

３

）股权交割完成日后

６

个月内支付余下股权转让价款。

４

、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股权交割完成日最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

、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以及有效期：《股权转让协议》经甲、乙、丙、丁四方的法定代表

人或者授权代表（以授权委托书为准）签字并加盖公章、甲方董事会表决通过、戊方签字后

生效。

６

、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如期履行义务、保证和承诺的，即构成违约，守

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给守约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如乙、丙、丁、戊四方隐瞒或少报房县钻石及其全资子公司负债或虚报房县钻石及其

全资子公司资产的，隐瞒或少报的负债由乙、丙、丁、戊四方负责偿还，虚报的资产由乙、

丙、丁、戊四方按照虚报的价值予以补足。

若乙方、丙方、丁方、戊方违反了本协议约定的承诺和保证，导致甲方受让股权后的房

县钻石及其全资子公司遭受损害或者对外承担法律责任，违约方应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的范围包括股权转让后的房县钻石及其全资子公司承担的债务或者需要对外支付赔

偿金、补偿金、违约金、罚金、费用等金钱支付义务，甲方向乙方、丙方、丁方、戊方追索赔偿

而发生的律师费、调查费、公证费、差旅费等。

（二）协议中保护公司利益的合同安排

乙、丙、丁、戊四方承诺，若《审计报告》披露的房县钻石及其全资子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前的债权无法收回，造成房县钻石及其全资子公司的损失由乙、丙、丁、戊四方承担。

五、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本公司原则上同意接收原房县钻石目前所有在编员工（原高管和自愿离职

人员除外）；本次收购资金由本公司自筹解决。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房县钻石市场条件良好，特别是

２０１１

年起近几年内基建类重点工程众多，将快速拉动

消费增长和价格提升；同时，房县钻石是十堰市

４

家新型干法企业中唯一矿山位于厂区边

的企业，且临近无烟煤产区，资源条件较好，有利于本公司获取生产成本优势；本公司收购

房县钻石

７０％

股权，有利于填补本公司在十堰地区的布局空档，完善本公司湖北省的整体

布局。

收购房县钻石

７０％

股权后，未来将导致本公司报表合并范围出现变化，引起本公司资

产负债结构出现变动，会对本公司财务指标产生一定程度影响。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房县钻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３

、大信鄂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０６

号《房县钻石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４

、湖北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证券从业资格证书。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０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３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上午在公司总部大楼

２０５

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王飞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聘任公司公司总经理事宜发表了独立意

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聘任的人员具备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

件；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王飞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袁青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

书履行职责，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王飞先生简历：

王飞先生，

１９６９

年

１１

月出生，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 历任公司营销部驻

西安办事处主任、营销部部长助理、营销部副部长、部长，公司液力变矩器厂

厂长、党委书记，公司传动事业部部长、党委书记，小松山推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现任山东山推工程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小松山推工

程机械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山推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代总经理。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３

，

２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袁青女士简历：

袁青女士，

１９７６

年

９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专业，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在本公司财务部从事成本核算等工作，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至今在公司证券

部从事信息披露等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０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４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在公司总部大楼

２０５

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监事韩利民先生、李同林先生、程则虎先生、吴绪亮先生、刘洪前

先生均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韩利民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对《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议案内容为聘任

王飞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职务。 会议采取书面决议票的形式对该议案进行了

表决：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二、会议对《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进行了审议。议案内容

为聘任袁青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会议采取书面决议票的形式对该议

案进行了表决：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的议案》。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８

证券简称： 龙净环保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有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省东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通知：

１

、 该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５００

万股用于为厦门欣天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提供质押

担保，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质

押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６

日。

２

、 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３５０

万股用于为厦门欣天进出口

贸易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提供质押担保该笔质押已办理了解押手续，质押登记解除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６

日。

福建省东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３６７０．５０２８

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１７．６６％

），现其已将

３５８０

万股用于银行贷款质押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８

证券简称：中铁二局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工程中标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

年度，本公司累计中标项目

１９９

项，合同金额

５

，

２０２

，

６１５

万元，为董

事会目标

３９１．８

亿元的

１３２．７９％

，其中铁路项目中标

１６

项，合同金额

３

，

３９３

，

２６２

万元，占合同总额的

６５．２２％

，非铁路项目中标

１８３

项，合同金额

１

，

８０９

，

３５３

万元，占合同总额的

３４．７８％

。

特此公告。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８

证券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５５．０６％

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将持有的本公司

５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

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上述事项的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７

股票简称：新潮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得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计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计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预测，预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亏损（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１０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３

、业绩预告是否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否。

二、上年同期业绩

１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２

，

６３０

，

０７１．６２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０２

元

三、受公司主业房地产业收入、利润滞后体现等因素的影响，经本公司

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亏损。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